
重庆高新区科学大道（狮子口立交入口）
标志牌路段“6·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6月9日13时15分许，重庆高新区科学大道（狮子口立交入口）标志牌路段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80万元。
[bookmark: _Toc19480][bookmark: _Toc11935][bookmark: _Toc20416][bookmark: _Toc11261][bookmark: _Toc31174]2025年8月29日，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将该起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相关材料移送应急管理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和《关于规范道路运输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渝安监发〔2018〕22号）有关规定，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应急管理局牵头，管委会办公室、总工会、城市建设事务中心、高新区公安分局、白市驿镇人民政府派员组成的重庆高新区科学大道（狮子口立交入口）标志牌路段“6·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请纪工委（监察室）、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和綦江区应急管理局派员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及时、准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通过对事故原因的综合分析，经调查组调查认定，重庆高新区科学大道（狮子口立交入口）标志牌路段“6·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因驾驶人郎*驾车时未确保安全，遇危险采取安全措施滞后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5512]（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bookmark: _Toc24849]重庆顺心顺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心顺意公司），成立于2018年，企业注册资本壹佰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222MA5YY2JJ4N，企业地址位于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嘉惠新城56号附2号，所属行业为道路运输业，经营范围包含道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顺心顺意公司目前的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二）事故车辆情况
[bookmark: _Toc13178]1.渝D*****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品牌型号：***，车辆所有人：重庆顺心顺意物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通惠大道嘉惠新城56号附2号，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使用性质：货运，初次登记日期：2019年4月23日，检验有效期止：2026年4月30日。该车网上比对无盗抢车嫌疑。经核查，该车2023年4月24日至2025年7月7日有违法26起，记分违法行为23起，共计28分，均已缴款。
2.渝A******小型轿车，品牌型号：***，车辆所有人：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初次登记日期：2025年3月26日，检验有效期止：2027年3月31日。该车网上比对无盗抢车嫌疑。经核查，该车无违法记录。
[bookmark: _Toc13217]（三）事故车辆驾驶员基本情况
1.郎*，男，汉族，地址：重庆市石柱县***，准驾车型：B2，身份证号：513521************，驾驶证档案号：5006********，初次领证日期：2005年11月22日，审验有效期止：2031年11月22日，事故中驾驶渝D*****重型特殊结构货车。经查，驾驶人郎*现无违法犯罪嫌疑和在逃记录，2023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14起，2024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7起，2025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3起，共24起。其中记分违法行为18起，共记18分，其他6起为不记分违法行为，均已缴款。
2.胡**，女，汉族，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鸦洲村桃竹林自然村181号附1号，准驾车型：C1，身份证号：360122************，驾驶证档案号：5000********，初次领证日期：2018年8月21日，审验有效期止：2034年8月21日，事故中为渝A******号小型轿车驾驶人。经查，驾驶人胡**2023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5起，2024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0起，2025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0起，共5起。其中记分违法行为3起，共记3分，其他2起为不记分违法行为，均已缴款。
（四）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22401][bookmark: _Toc5705][bookmark: _Toc5501][bookmark: _Toc12346][bookmark: _Toc23668]顺心顺意公司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渝交运管许可字500222006975号）。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范**，主要负责人为邓**，其持有《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公司共有3名安全管理人员，3人持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分别是邓**、焦**、石*，主要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组织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公司现有189台车辆，均为挂靠车辆，驾驶员均由车辆实际使用人（承租人）自行招聘，驾驶员纳入公司统一管理；车辆使用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顺心顺意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与郎*签订了《营运车辆挂靠合同》，约定渝D*****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由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顺心顺意公司每年收取挂靠车辆年费（包含保险费或统筹费、服务费），用于车辆管理费用，合同有效期至车辆符合法定报废年限或者条件为止。
郎*作为渝D*****重型特殊结构货车代管车车主及驾驶员，2024年11月22日与顺心顺意公司签订了《代管车车主及驾驶员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
（五）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26650][bookmark: _Toc24371]2025年6月9日13时15分许，郎*驾驶渝D*****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由高新区科学大道青龙咀立交方向沿科学大道往狮子口立交方向行驶，行驶至科学大道（狮子口立交入口）标志牌路段时，该车车头与同车道前方因发生交通事故下车摆放警示标志的胡**及渝A******号小型轿车尾部发生碰撞，胡**当场死亡。
（六）事故道路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365][bookmark: _Toc10748][bookmark: _Toc11873][bookmark: _Toc32478][bookmark: _Toc22989]事发地点位于重庆高新区科学大道（狮子口立交入口）标志牌路段，科学大道双向8车道，道路中心设置有隔离绿化带，沥青路面，路面干燥、完好，事发时间为白天。事故路段标志限速小客车80km/h，小客车除外60km/h。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1838][bookmark: _Toc14305][bookmark: _Toc24835][bookmark: _Toc2882][bookmark: _Toc8713][bookmark: _Toc345][bookmark: _Toc30977][bookmark: _Toc8804][bookmark: _Toc28013]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胡**，女，汉族，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身份证号：360122************，事故中驾驶渝A******号小型轿车。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8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_Toc25755][bookmark: _Toc15379][bookmark: _Toc30857][bookmark: _Toc7118][bookmark: _Toc6836]事故发生后，6月9日13时19分许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接到报警，并拨打120。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应急管理局、白市驿镇政府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对现场交通进行管控，设置交通警示标志、过往车流疏导、伤者救助保护、人员信息登记、受损车辆勘验、联系救援拖车等前期处置工作。民警在现场对号牌为渝D*****重型特殊结构货车驾驶员郎*进行了呼气酒精测试（检测结果为0mg/100ml）。事故车辆全部撤离安全地点后，及时疏导现场交通，直至交通恢复正常。
[bookmark: _Toc11198]（二）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后，重庆高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对伤者胡**展开身体体征检查救助，当场宣布胡**死亡。目前死者尸体已经火化完毕，前期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赔付，最后赔付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bookmark: _Toc25089][bookmark: _Toc9599][bookmark: _Toc24790]（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评估认为，此次事故相关部门到位及时，现场处置及疏散及时有序，无次生事故发生。死者家（亲）属情绪以及社会秩序稳定，无重大舆情发生，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bookmark: _Toc16696][bookmark: _Toc25847][bookmark: _Toc23095][bookmark: _Toc8508]三、事故原因分析及有关鉴定情况
[bookmark: _Toc10684][bookmark: _Toc5451][bookmark: _Toc28057][bookmark: _Toc30612]（一）事故直接原因
郎*驾车时未确保安全，遇危险采取安全措施滞后，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0]]之规定。郎*的违法行为及过错是造成事故的全部原因。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胡**在事故中无过错。
[bookmark: _Toc31980][bookmark: _Toc4153][bookmark: _Toc569][bookmark: _Toc2245][bookmark: _Toc18249][bookmark: _Toc12112][bookmark: _Toc4810][bookmark: _Toc6647][bookmark: _Toc28573][bookmark: _Toc29582][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13667][bookmark: _Toc32592][bookmark: _Toc30165][bookmark: _Toc10809][bookmark: _Toc22361]（二）其他可能原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相关人员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可以排除人为故意伤害、道路设施环境以及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三）相关鉴定情况
[bookmark: _Hlk129363670]1.事故车辆鉴定情况
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车辆渝D*****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转向系、传动系、行驶系、制动系性能有效。
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车辆（渝D*****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事发时第一轴右前轮前沿、第四轴右后轮后沿通过基准线的行驶速度约为60km/h。
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车辆渝A******号小型轿车转向系、传动系、行驶系、制动系事故前应性能有效；该车危险报警闪光灯事故前能点亮，闪烁正常。
[bookmark: _Toc30759][bookmark: _Toc30651][bookmark: _Toc22580]2.死者鉴定情况
重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物证鉴定所鉴定书鉴定意见：胡**符合机械性暴力致颅脑、胸腔多器官损伤死亡。
3.其他鉴定情况
经血液检测，郎*未检出乙醇。
[bookmark: _Toc6009][bookmark: _Toc14004][bookmark: _Toc9082][bookmark: _Toc16494]（四）事故责任认定情况
依据《重庆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footnoteRef:1]]、《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2]]和《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footnoteRef:3]]之规定，郎*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胡**不承担事故责任。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2: []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3: [] 《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其过错的程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 

四、有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
[bookmark: _Hlk132187236][bookmark: _Toc973]（一）高新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
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金凤大队围绕“减量控大”工作，于2025年1月1日以来在辖区内持续开展交通秩序整治，共查处各类违法15769件，重点针对货车（改型、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2216件）、两三轮车（飙车炸街、闯红灯等违法1156件）、酒驾（116起，含醉驾5起）等进行专项治理，并拆除雨棚1776件。在监管方面，大队检查货运企业32家，进入社区、学校等开展宣传42次，召开安全例会4次，开展主题宣传6场，发放资料950余份，并指导乡村劝导站18次。事故发生后，召开了事故分析研判会，制定了事故预防强化措施。调查组认为区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已履行了监管职责，且检查、宣传、会议等均有记录。调查中未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在本次事故中不负有责任。
[bookmark: _Toc20453]（二）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
[bookmark: _Toc13018][bookmark: _Toc25148][bookmark: _Toc5152][bookmark: _Toc22414][bookmark: _Toc18673]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依法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其所属执法支队具体承担交通运输领域行政执法工作。2025年以来，通过路检路查、入户检查、联合惩戒及专项整治等方式持续加强监管，开展了非法营运、超限超载等11项专项治理，累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1027起。针对重点企业重庆顺心顺意物流有限公司，执法支队于1月17日就其车辆未按规定维护问题依法处罚，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分别于5月20日、6月16日开展安全督查，督促整改隐患5项，并于6月16日对企业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同时，按季度组织企业参加安全例会与专项培训，履行行业指导与监管责任。调查中未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在本次事故中不负有责任。
[bookmark: _Toc24404][bookmark: _Toc2991][bookmark: _Toc19380][bookmark: _Toc19943]五、对有关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bookmark: _Toc11151][bookmark: _Toc10432][bookmark: _Toc13392]郎*，渝D*****重型特殊结构货车驾驶员，驾车时未确保安全，遇危险采取安全措施滞后，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同上引[1]）之规定，在本次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建议由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footnoteRef:4]]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已于2025年7月18日对郎*刑事立案侦查）。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单位
重庆顺心顺意物流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所属单位，经查，该公司设置了安全科，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并落实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按期开展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督促整改车辆安全隐患，按规定对驾驶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事发时涉事车辆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不存在超速、疲劳驾驶行为。顺心顺意公司不存在与本次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不负有责任，建议不予追究。
六、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及处理建议
顺心顺意公司未按照规定进行道路运输驾驶员执业备案。一是公司对挂靠车辆（渝D*****）驾驶员变动情况失察，未能及时发现实际驾驶员（郎*）与备案信息不符。二是资质审查与安全教育覆盖不全。由于动态监管缺失，公司未能对实际驾驶员郎*进行从业资质审核和必要的岗前及日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建议由该公司属地行业监管执法部门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抄送调查组。
[bookmark: _Toc18320][bookmark: _Toc22092][bookmark: _Toc6162][bookmark: _Toc19794]七、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建议
为从此次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达到教育从业人员和管理者自身的目的，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顺心顺意公司，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驾驶员动态管理制度，彻底清查挂靠车辆驾驶员在岗状态，确保“车、证、人”统一，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教育档案，强化挂靠安全责任链条，明确双方在车辆维护、驾驶员管理、教育培训、动态监控及事故责任等方面的具体权责。
[bookmark: _GoBack]（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进一步强化行业安全监管责任，加强监管力度和宣传教育，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防患于未然。
（三）区公安分局交管支队和白市驿人民政府要针对事发路段交通设施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事故预防工作措施。一是加大辖区道路违法查处力度，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路面执法查处力度；二是加大道路安全设施排查力度，加强路面安全隐患排查，发现一处督促整改一处，确保辖区道路交通设施设备完善、安全；三是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深入辖区货运、客运企业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以集中学习、事故案例警示、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着力提升货运客运车辆驾驶员主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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